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工作
暂行规定
为了保证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，保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的质量，经机械工程学科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，制订本规定。
第1条 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评阅前，应通过学位论文预审。
第2条 [bookmark: _GoBack]各学科点（系/所）成立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审核小组（以下简称审核小组），负责本学科点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工作。审核小组由3-5名具有博导资格的教授组成，设组长1名（5人小组可增设副组长1名），秘书1名。审核小组负责确定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专家并审核预审结果。 
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，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经导师（组）审查同意，可进入学位论文预审环节。研究生应在论文正式送审前将学位论文隐名版本提交给各学科点（系/所）审核小组秘书。由学科点（系/所）组织1-3位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预审评阅。专家需在3天内完成评阅并填写《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专家意见表》（附件1）。如预审结果为B(有较大差距，需大修改后送审)，学生需认真修改论文，并由学位论文质量审核小组把关确认。
第四条 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，由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   机械工程学院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2021年1月1日


附件1：
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专家意见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论文题目
	

	预答辩专家对学位论文的修改建议及意见（不能为空）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学位论文总体评价：
□A：同意送审
 B：有较大差距，需大修改后送审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注：1、本表在论文预审评阅后交审核小组秘书，统一交学院研究生科归档。 
